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1-013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485

号文核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6,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2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2011)128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1]122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修改完善了《公司

章程》相应条款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领取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3060040000495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

18,000

万元变更为

24,000

万元，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非上市）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

。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38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方式为提前三

天书面通知，并将本次会议的议案提前三天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

9

张，其中

独立董事

3

张。 董事长汪洋，董事张功平、陈金祖、汤大杰、陈繁华、秦长生，独立董事袁耀辉、王彩章、张建军

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1

、关于设立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

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设立专用账户存储。并按规定签订

保荐机构、银行、公司三方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发行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公司将于即日起按规定办理申请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事宜。

本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７

，

０９０

，

６２９．６２ １６５

，

４７０

，

７７１．９６ ２５．１５％

营业利润

１７

，

５１０

，

７１２．９３ １８

，

２７３

，

１６６．９７ －４．１７％

利润总额

２１

，

３２９

，

２４２．０８ ２２

，

９５７

，

７８３．６７ －７．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６８３

，

２４９．０８ ２０

，

００９

，

３２３．７１ －１１．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８ ０．２０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１％ ４．５９％ －０．７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５７９

，

４６３

，

０６３．１２ ５４６

，

６５３

，

５３７．５９ ６．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４１

，

６６０

，

０７５．９１ ４５４

，

８８２

，

７２２．２４ －２．９１％

股本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４１ ４．５４ －２．８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

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０

，

７０９．０６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５．１５％

，

增长的主要原因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和对外投资

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并步入良性运行

；

并且通过加快产品研发创新

、

加强营销网络建设

、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

提高了公司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

。

报告期内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６８．３２

万元

，

同比下降

１１．６２％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８

元

，

同比下降

１０％

。

净利润与营业收入没有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１

）

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涨价

，

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

；（

２

）

公司规模

扩大

、

产品研发创新投入增加

，

廊坊子公司筹建期开办费的支出等相应增加期间费用

；

因销售规模扩大应收帐款增加相应

增加坏帐准备计提

；（

３

）

募集资金投入使用相应减少了利息收入

；（

４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高新技木企业需进行复审

，

企业所得税调

整按

２５％

计提

。

２

、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５７

，

９４６．３１

万元

，

较年初增长

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初下降

２．９１％

，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年初下降

２．８６％

；

主要原因是

：

本期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２０１０

年末股

本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３

元

（

含税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姜飞雄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姜丽琴女士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杜锡琦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1-024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109

号文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

天然气

"

或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5.90%-

6.20%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的结果在预设区间范围内协商

确定。

7

月

21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机构投资

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6.2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面向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发行代码为

"101699"

，简

称为

"11

陕气债

"

），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

2011

年

7

月

25

日每日的

9:00~17:00

及

2011

年

7

月

26

日的

9:00~

12:00

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1

年

7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陕西省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１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６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徐玉锁

先生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２０

日，徐玉锁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

，

９６０

，

１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８１％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徐玉锁

集中竞价交易

７

月

１９－２０

日

２３．３８ ３

，

４６０

，

１８７ ０．９３５

大宗交易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３．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４６

合 计

６

，

９６０

，

１８７ １．８８１

徐玉锁先生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起至本次减持累计减持

６

，

９６０

，

１８７

股；徐玉锁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光珠女士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至本次减

持后，其拥有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徐玉锁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８

，

５６３

，

７４４ ３２．０５ １１１

，

６０３

，

５５７ ３０．１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６４０

，

９３６ ８．０１ ２２

，

６８０

，

７４９ ６．１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８

，

９２２

，

８０８ ２４．０４ ８８

，

９２２

，

８０８ ２４．０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徐玉锁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光珠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份。

三、备查文件

１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关于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交投）《关于避免与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现将省交投承诺函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为避免与楚天高速在高速公路及相关桥梁、隧道方面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省交投此前已作出有关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并在楚天高速收购报告书、关于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文件中作出了承诺。 为进

一步避免与楚天高速的同业竞争，省交投承诺：

１

、将楚天高速作为省交投及其下属公司所属的高速公路及相关的桥梁、隧道项目的优质资产的最终

整合平台。

２

、对于省交投及下属公司建设、投资的高速公路项目，如果建成后将来与楚天高速构成同业竞争关

系，省交投在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项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楚天高速及双方

股东权益的方式注入楚天高速。

３

、省交投将履行之前对楚天高速所作出的承诺，并竭力支持楚天高速的后续发展。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关于高路集团下属高速公路资产状况

说明及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湖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路集团）《关于下属高速公路资

产状况的说明及相关承诺》，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高路集团下属高速公路资产分别隶属于湖北高路鄂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鄂西高速”）、湖北高路江南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高速”）和湖北楚天鄂西北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鄂西北高速”）；鄂西高速、江南高速为高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楚天鄂西北

高速为高路集团的参股子公司（参股比例

３０％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

称

高速公路名称 建设时间

建 设 里 程

（

ＫＭ

）

总投资

（

亿

）

股权比例 经营状况 备注

鄂西高

速

恩施至来凤高速公路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２ ８６．１４ ７８．６９ １００％

未经营 在建

恩黔高速宣恩至咸丰

段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２ ７０．９１ ６１．５８ １００％

未经营 在建

江南高

速

岳宜高速石首至松滋

段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２ １０５．２７ ６８．６８ １００％

未经营 在建

荆岳公铁两用长江大

桥公路连接线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２ １８．９１ １４．３３ １００％

未经营 在建

楚天鄂

西北高

速

十堰至房县高速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１３．１１ ６３．９７ ５２．５８ ３０％

未经营 在建

注：十房高速为楚天高速、高路集团与湖北省十堰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堰交投”）的合资

公司所承建，股权比例为：楚天高速

５０％

，高路集团

３０％

，十堰交投

２０％

。

上述高速公路目前都尚处于建设阶段，高路集团承诺：将楚天高速作为高路集团所属的高速公路及相

关的桥梁、隧道项目等优质资产的最终整合平台，待上述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并且运营情况符合上市公司

资产注入的相关条件后一年内将经由省交投公司通过符合法律法规、 楚天高速及双方股东利益的方式注

入楚天高速。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

*ＳＴ

武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收到三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案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７９

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０

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１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现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

２０１０－０４７

）上的三

案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

案件一：

原告：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诉称：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被告签订了

２００７Ｄ０１２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 并向被告支付了

１

，

０００

万

元的定金，但被告未依照合同规定履行交货义务，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锅炉生产成本增加，需执行新的

市场价格为由，提出在双方未能协商新的合同价格前拒绝供货，至今被告一台锅炉也未交付。

原告诉讼请求：

１

、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

２００７Ｄ０１２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

２

、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二：

原告：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诉称：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与被告签订了

２００７Ｄ００３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 原告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支付了合同下四台锅炉的定金，共计

５

，

１６０

万元，但被告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规定履行

交货义务，至今被告仅交付一台锅炉，其余三台锅炉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锅炉生产成本增加，需执行新

的市场价格为由，提出在双方未能协商新的合同价格前拒绝供货。

原告诉讼请求：

１

、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

２００７Ｄ００３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

２

、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

４

，

９９０

万元；

３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三：

原告：邹平高新铝电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诉称：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魏桥铝电”）与被告签订了

２００６Ｄ０１０

号

煤粉锅炉供货合同，魏桥铝电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八台锅炉的定金

５２０

万元，但被告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规定履

行交货义务，虽经魏桥铝电多次催要，被告以魏桥铝电必须支付合同以外的仓储费等费用作为继续供货的先

决条件，否则拒绝继续供货，该合同所包含的

７＃

、

８＃

号两台锅炉至今未交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原告与魏桥

铝电、被告三方签订合同转让协议，将魏桥铝电在

２００６Ｄ０１０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于原告。

原告诉讼请求：

１

、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

２００６Ｄ０１０

号煤粉锅炉供货合同；

２

、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

２６０

万元；

３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述三案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上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上披露了《武汉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

二、本案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针对本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上诉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如下：

１

、案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７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对管辖异议提出的上

诉，维持原裁定”。

２

、案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对管辖异议提出的上

诉，维持原裁定”。

３

、案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对管辖异议提出的上

诉，维持原裁定”。

鉴于上述终审裁定驳回本公司的管辖异议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公司与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邹平高

新铝电有限公司目前共有七个案件处于审理中，案号分别为：

审理法院 案 号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３

号

（

２０１０

）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４

号

（

２０１０

）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５

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鲁商初字第

８

号

（

２０１０

）

鲁商初字第

１３

号

（

２０１０

）

鲁商初字第

１４

号

（

２０１１

）

鲁商初字第

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收到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３

号、（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

字第

２４

号、（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５

号开庭传票，上述三案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７９

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０

号、

２０１１

鲁民辖终字第

８１

号）；

２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３

号、（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字第

２４

号、（

２０１０

）滨中商初

字第

２５

号开庭传票。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１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８１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７

，

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８．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４２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６

，

８１６．４６３４８１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３５

，

３８３．５３６５１９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９６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以及拟置换情况如下（表一）：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深圳市比亚迪

锂电池有限公

司锂离子电池

生产项目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５１９

，

６８３．７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汽车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４

，

３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４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７

，

４８８

，

９０９．５９ １

，

１２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比亚迪汽车有

限公司扩大品

种及汽车零部

件建设项目

６５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６５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６

，

１８５

，

１８０．７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３８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９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表二）：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部分

（

万元

）

１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产项

目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４３３

，

１００ １１４

，

０３５

３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

项目

６５

，

２０５ ６５

，

２０５

合计

———

５３８

，

３０５ ２１９

，

２４０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实际投资建设进度，通过银行借款或自有资金

支付项目款项；在募集资金到位后，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上述银行借款。

募集资金净额如超过以上项目实际投资所需金额， 本公司将按照目前的资金状况和有关的管理制度，

将多余部分偿还银行贷款或作为一般营运资金，此种安排将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改善财务状

况、提高经济效益；募集资金净额如少于以上项目实际投资所需金额，不足部分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锂电

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及《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深

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分别作为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

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以及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 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５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及

２０１１－００７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

Ａ

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前期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

了专项审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６０５９２５０４＿Ｈ０５

号《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元，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一。

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详见表一）。公司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三、各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女士、武常岐先生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

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经专业会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内容

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３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

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

第

６０５９２５０４＿Ｈ０５

号《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请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

项鉴证报告》。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人同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４．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告》；

５．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董事

５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

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原独立董事林佑任先生退任，现同意推荐李连和先生为公司新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为止；建议李连和先生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年度酬金为人民币

１５

万元。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补选李连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行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女士、武常岐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李连和先生具备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为其确定

的酬金标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薪酬规定，与市场同类公司的普遍标准相吻合，公平合理。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其他有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２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二、《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现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提请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的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女士、武常岐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经审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相关资料，其符合担任公司境内审计机构的

资格。

２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曾为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项目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的审

计工作中，能够积极与公司配合，为公司的成功上市提供了较为及时的服务。

３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

资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元，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拟置换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一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

电池生产项目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５１９

，

６８３．７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１

，

１４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７

，

４８８

，

９０９．５９ １

，

１２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三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

零部件建设项目

６５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６

，

１８５

，

１８０．７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１９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女士、武常岐先生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

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经专业会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内容

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１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３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监事

５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持，全

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现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提请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的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费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

资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元，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拟置换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一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

电池生产项目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５１９

，

６８３．７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１

，

１４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７

，

４８８

，

９０９．５９ １

，

１２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三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

零部件建设项目

６５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６

，

１８５

，

１８０．７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１９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８

，

１９３

，

７７４．０７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３６５．１９

元。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１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独立董事林佑任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任期届满而退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先生（持有公司

２４．２４％

的股份）提名

李连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审核，公司本次补选李连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行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连和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连和先生，

１９４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李先生于

１９７０

年毕业于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主修发配电，获学士学位。李先生历任湖北省竹山水电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湖北省

竹山县水电局副局长；湖北省竹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湖北省郧阳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湖北省科委副主

任、湖北省科技干部局局长、党组书记；湖北省科协党组织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科技开发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深圳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深圳市科协主席；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退

休。现任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兼职教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科技委员会顾问。

李连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集人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 上午

１０

点。

５

、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７

、出席对象：

（

１

）

Ａ

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３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

Ｈ

股股东：公司将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另行发布通知；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议案

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连和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

进行表决。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或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补

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

Ａ

股股东

１．

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

１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

记。

２．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

Ｈ

股股东

公司将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另行发布通知。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人：张燕、王倩、徐潇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转

６２２３７

（

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

４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５１８１１８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附件一： 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本人

／

本公司持有 股“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股票，拟参加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持有 股“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股票，作为“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的股东，兹委

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全权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比亚

迪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

／

本公司签署此

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

２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４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或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

司。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1-021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大连成大大厦

28

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代表股份总数

179,638,29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3.1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辽

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9,638,29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辽宁成大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4

、律师出具的《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2011－18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1

年

7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11120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我公

司提交的《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

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1-023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发生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7

月

19

日，公司收到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因该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改制，其公司名称已变更为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与公司签订的《业务约定书》规定的各项内容，将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履行。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